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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修部學生註冊須知  

 

壹、正式上課時程： 
一、正式上課日、註冊日：108 年 2月 25日(一) 

二、依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一百零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 

三、同學因特殊事故無法如期註冊者，請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否則將以逾期註冊議處。 

 

貳、應繳費用： 

一、應繳費用說明：應繳費用項目請依據繳費單，實際金額如有變動以繳費單為主。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一)學雜費  
(1)碩士在職專班：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時

費用 
雜費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 X 每學時

費用+雜費)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餐旅研究所 一 9 

4,200 12,000 

49,800 

餐旅研究所 

(管理組) 
二 9 49,800 

餐旅研究所 

(教育組) 
二 12 62,400 

觀光研究所 
一 12 62,400 

二 3 24,600 

 
 
(2)進四技：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進

四

技 

旅館管理系 

一 32 

900 

28,800 
 

二 34 30,600 
 

三 10 8,496 
校外實習徵收全額學

費、五分之四雜費。 

四 19 17,100 
 

 

 

※總機號碼： 

(07)806-0505 

 

※學時學雜費 

洽進修教務組 

分機：1813、

1814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進

四

技 

餐飲管理系 

一 35 

900 

31,500 
 

二 29 26,100 
 

三 10 8,496 
校外實習徵收全額學

費、五分之四雜費。 

四 17 15,300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進

四

技 

旅運管理系 

一 30 

900 

27,000 
 

二 27 24,300 
 

三 10 8,496 
校外實習徵收全額學

費、五分之四雜費。 

四 14 12,600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進

四

技 

航空暨運輸服

務管理系 

一 35 

900 

31,500 
 

二 30 27,000 
 

三 10 8,496 
校外實習徵收全額學

費、五分之四雜費。 

四 25 22,500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進

四

技 

餐旅暨會展行

銷管理系 

一 29 

900 

26,100 
 

二 27 24,300 
 

三 10 8,496 
校外實習徵收全額學

費、五分之四雜費。 

四 16 14,400 
 

 



(3)進二技：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進

二

技 

旅館管理系 

一 28 

900 

25,200 
 

二 23 20,700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進

二

技 

餐飲管理系 

一 32 

900 

28,800 
 

二 19 17,100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進

二

技 

旅運管理系 

一 24 

900 

21,600 
 

二 19 17,100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進

二

技 

航空暨運輸服

務管理系 

一 32 

900 

28,800 
 

二 21 18,900 
 

 

(4)學士後：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學

士

後 

烘焙管理系 一 24 900 21,600 
 



(5)進四技產專班：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產

專

班 

進四技產專

旅館管理系 
二 10 900 8,496 

校外實習徵收全額學

費、五分之四雜費。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產

專

班 

進四技產專

餐飲管理系 
一 37 900 33,300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產

專

班 

進四技產專

休閒暨遊憩

管理系 

一 27 

900 

24,300 
 

二 10 8,496 
校外實習徵收全額學

費、五分之四雜費。 

 

學

制 
科系 

年

級 
學時 

每學

時費

用 

預收學雜費 

(預收學時*每學

時費用) 

備註 

產

專

班 

進四技產專

旅運管理系 

一 33 

900 

29,700 
 

二 10 8,496 
校外實習徵收全額學

費、五分之四雜費。 

※校外實習者： 

1、依教育部規定在校外實習者，以收全額學費、五分之四雜費。 

2、若有同學自行安排回校另加（補）修課程，則依同學實際修課學分時數

計算全額收取。 

※進修部學生學雜費收費標準：依教育部中華民國107年5月15日臺教技

(四)字第1070071353號函「國立高雄餐旅大學107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二) 住宿報

到及相關規

定 

1、住校生須於 108 年 2月 23日(星期六)08:00-19:00至 108年 2月 24日

(星期日) 08:00-19:00至學生宿舍一樓辦理住宿報到，自報到起即依學生

宿舍作息管制；有關車輛進出校園事宜，請參閱本校 1月中旬校園資訊網。 

2、若因特殊事故無法按時報到者，先以電話告知並檢具證明辦理請假手

續，其餘逾時報到者依宿舍公約處理。 

3、本校全面禁菸，菸品亦一律禁止攜入校園。 

4、本校學生宿舍嚴禁攜入各類易燃危險物品(含炊具、爆竹等)。 

※住宿報到及

相關規定問題 

洽學務處住宿

輔導組 

分機：3110、

6110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三)代辦費  1.應繳費用：洗衣費（全體住宿生） 

2.繳費單發放：洗衣費繳費單預計於 108 年 1 月 8 日發給住宿同學，如未

收到者，請與員生社代辦部聯絡。 

3.繳費期限：請於繳費截止日前繳交，並將繳費單第二聯證明聯交予各棟

樓（精誠樓、勤樸樓），各樓層的樓長並依各班級學號排序整理後送交員生

社代辦部。 

※代辦費問題 

洽員生社代辦

部 

分機：1394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四)電腦及

網路通訊使

用費 

1、收入係專款專用，用於支付改善本校網路所需相關費用(含設備、線路、

月租費)及授權軟體使用所需費用為原則。 

(1)在學學生(含產專班)每學期 500元，學校宿舍之住宿生每學期外加 300

元。 

(2)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後專班每學期 250 元，學校宿舍之住宿生每學期外

加 300元。 

(3)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校外實習生及延修生不收取。 

2、依「本校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支要點」收款，收支要點請參閱本校

圖書資訊館網頁。 

 

※電腦及網路

通訊使用費 

洽圖書資訊館

網路應用組 

分機：1252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五)教學食

材費 

依據各系所修讀課程需要酌收材料費。 

 

※教學食材費 

洽各系辦公室 

備註 各系所辦公室分機： 

※【餐旅研究所】分機：2801 

※【觀光研究所】分機：2051 

※【旅館管理系】分機：2101、2102 

※【餐飲管理系】分機：2202 

※【旅運管理系】分機：2401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分機：2501 

 



※【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分機：2901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分機：2951 

※【烘焙管理系】分機：2601、2602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六)校外參

訪研習費 
國際事務處國際交流組-【繳交校外參訪基金及退費】 

校外參訪基金收費標準表 

學制 繳交學期 
繳交基金 

期    數 
總額 

日二技 1上、1下、2上 24,000×3 期 72,000 

進二技 1上、1下、2上 24,000×3 期 72,000 

日四技 2上、2下、3上、3下 18,000×4 期 72,000 

進四技 2上、2下、3上、3下 18,000×4 期 72,000 

五專 2上、2下、3上、3下、4 上、4下 12,000×6 期 72,000 

產學攜手合

作專班 

2上、2下、3上 24,000×3 期 
72,000 

＊校外參訪研習列入課綱必修課程需繳交費用之科系如下：日/進二技餐飲系、日/進四技

旅館系、日/進四技餐飲系、日/進四技旅運系、日四技西廚系、日四技烘焙系、日/進

四技餐旅行銷系、五專廚藝科、進二技旅館系、進二技旅運系、進四技產專班休憩系

(106學年度入學)、進四技產專班餐飲系(107學年度入學)。 

繳費方式 

一、 現金繳納 

   請持本校校外參訪費繳費單，於期限內至各地第一銀行繳交。 

二、 緩繳 

    學生親至國際交流組辦理。辦理緩繳後，請持原繳費單向出納組換單。 

三、 自行繳款(請至國際交流組領取繳款單) 

1. 凡是學生未於應繳費學期(註冊時)繳交者，請務必至國際交流組領

取繳款單，以第一銀行臨櫃繳款方式繳納，國際交流組不收取現

金。（注意：繳費後請繳交＂第二聯＂繳費證明於國際交流組留存

入帳） 

2. 大三實習生因代辦費金額含有校外實習費與校外參訪基金費用，若

學生需分開繳納時，請至出納組換單，以利完成繳款。 

3. 休、退學生因休、退學時已完成退費，因此復學時若已過了應繳費

學期，亦需以自行繳款方式繳納(若未收到出納開立之校外參訪繳

款單，須至國際交流組開立繳款單，以第一銀行臨櫃方式繳款)。 

4. 轉學生若已超過應繳費學期，其應補繳金額需至國際事務處領取繳費

單後，以自行繳款方式繳納。 

5. 畢業班同學最遲於出團前二個月繳清基金，未繳清費用導致無法出

團者，將影響校外參訪必修學分 1學分，同學應自行留意。 

 

退費方式 
 

一、 休、退學生退費─檢附休、退學核定申請書或退學公文影本及本人存
摺封面影本，至國際交流組辦理退費。 

二、 校外參訪學分抵免學生退費─檢附註冊課務組所出示之學分抵免證明

※校外參訪研

習費 

洽國際事務處

國際交流組 

分機：1732 



文件及本人存摺封面影本，至國際交流組辦理退費。 
三、 畢業班完成校外參訪後，託管基金銀行會結算並將餘額退費，請於畢

業前 2個月上網登打本人退費帳號，倂俾退費： 
請 登 入 校 務 資 訊 系 統

→http://webap6.nkuht.edu.tw/stdata/login.asp→註冊繳費→校
外參訪退費帳號(銀行或郵局都可以) 

四、 第一銀行受託經管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校外參訪基金信託專戶，辦理
學生分戶管理、基金、利息收入、支付團費、各項退費、評選、雜支、
稅務及薪資所得…等有關事宜。本校會提供學生資料(姓名、班級、學
號、住址、電話、身份證號、e-mail及退費帳號…等)供信託銀行合法
使用，特此告知。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七)平安保

險及外籍、

僑生參加全

民健保 

一、依據「公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團體保險作業原則」規定，教育部全

額補助免繳平安保險費之對象為： 

1、免繳學雜費學生（係指低收入戶持有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

公所證明者，含重度、極重度殘障學生及重度、極重度殘障人士之子女，

惟不含公費生）。 

2、原住民身份學生。 

符合以上資格之同學，其辦理方式為連同減免學雜費申請時一併辦理。

請符合資格同學留意。 

二、教育部每年補助每位學生上、下學期各 50元，全額補助者最高 313元

/年，本校之平安保險費以當年招標金額分為上下學期收費，符合減免

資格同學扣除教育部補助之金額後餘差額後，分上下學期繳納補足。 

※外籍生、僑生參加僑生傷病醫療保險及加入全民健康保險注意事項 

  凡外籍生、僑生(港澳生)無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持居留證及隻身來台

就學者，居留台灣滿六個月（來台未滿六個月之僑生得先參加僑生傷病醫

療保險），依規定需加入全民健康保險，並依規定需一次繳交 6 個月之健

保費用（外籍生、僑生(無清寒補助證明)一個月 749元，僑生(有清寒補助

證明)一個月 374 元）。 

107學年度上、下學期 

僑生、外籍生健保費用 
單價/月 數量 總金額 

外籍生、僑生(無清寒補

助證明) 
749元 6月/學期 4,494 元 

※平安保險、 

體檢等問題 

洽體育教學暨

衛生保健組 

分機：1341、

1343 

 



僑生(有清寒補助證明) 374元 6月/學期 2,244 元 

※來台未滿 6個月，僑生必須投保「僑生傷病醫療保險」(簡稱僑保)， 

  外籍生則須自行至健康中心投保醫療保險，請參閱

http://pe.nkuht.edu.tw/page/super_pages.php?ID=page3；滿 6個月

後，不論僑生或外籍生一律須強制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簡稱健保）。 

※預辦理加保全民健康保險者，請先備妥照片 2吋 1張及居留證影本 1份，

自行至健康中心辦理。 

 

二、註冊單繳費資訊：應繳費用項目請依據繳費單，實際金額如有變動以繳費單為主。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繳費資訊 

 

1、註冊繳費單列印(自行上網下載列印)：預計於 108年 01月 14日開放

上網列印，請同學自行上網至本校「註冊繳費系統」網站，自行列印繳費

單。 

2、繳費期限：請於108年02月25日前(註冊日前)繳交，若同學無法於期限

內完成學雜費繳交，本校亦提供學生申請緩繳（教務處進修教務組）或分

期繳交（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等方式辦理，未完成註冊程序者，將依學則

相關規定處理。 

3、繳費方式： 

(1)包含銀行繳款(全台第一銀行)、信用卡語音、信用卡網路、便利商

店、自動櫃員機(ATM)繳款，詳情請參閱繳費通知單背面說明。 

(2)第一銀行小港分行將於註冊當日（108年 2月 25日）上午 9：30~15：

00 到校提供收取現金之服務（行政大樓一樓總務處會議室）。 

4、繳費收據為辦理各項退費及年底所得稅申報列舉扣除之證明文件，為維

護自身權益，請同學妥為保管。如以信用卡繳費者，可至信用卡繳費網站

列印繳費證明。網址：(http://www.27608818.com，選擇學雜費查詢，即

可。) 

5、107學年度第 2學期繳費後之註冊單收據，請自行妥善保管，以便日後

查考。 

※繳費問題 

洽出納組 

分機：1532 

 

 

 

 

 

 

 

 

 



參、教務處進修教務組：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一)選課資

訊 

一、相關選課作業與時程，請自行至教務處網頁下載選課須知(路徑：教務

處→教務資訊→進修教務組→107學年度第 2學期在校生選課須知) ，或

留意校園資訊網公告。 

二、107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上網填答「教師期末教學評量作業」，開放時

間自 107年 12月 17日起至 108年 1月 11日截止，請同學留意校園資訊 

網最新消息。完成期末教學評量問卷者，始可參加 107-2學期課程網路預

選；如未完成者，需於開學加退選時間才得以線上選課。 

三、107學年度第 2學期在校生網路預選預計於 108年 2月 14日（星期四）

09:00至 2月 20 日（星期三）23:59截止。 

四、107學年度第 2學期加退選(含跨日間部選課)預計於 108年 2月 26日

（星期二）09:00 至 3月 7日（星期四）21:00截止。 

（跨選日間部課程選課時間至 16:00） 

五、校際選課(至外校修課)，申請流程請至教務處網頁參閱校際選課說明

資料(路徑：教務處→教務資訊→進修教務組→(至外校)校際選課流程簡易 

說明)。 

六、校外實習為必修課，統一由教務處進修教務組執行配課。 

七、自 107學年度起，「校外實習生」免填教學評量即可上線預選課。(依

教學評量實施要點辦理) 

八、選課須知請詳見附件一。 

 

※選課實施期間如有異動，請密切注意校園資訊網公告※ 

 

※選課問題 

洽進修教務組 

分機：1814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二)107-1

學期成績查

詢 

 

1、自 108年 1月 22日起可自行上網查詢 107-1學期成績。 

2、107-1學期成績單預計 108年 2月寄出。 

※成績與成績

單問題 

洽進修教務組 

分機 1811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三)學生證

蓋與註冊章 

1、在校生：請班代於108年2月25日起收齊學生證，繳至進修教務組蓋章。  

2、校外實習生：請親至進修教務組蓋印或將學生證寄回進修教務組（請附

回郵郵資信封），由進修教務組蓋章後寄回。 

※註冊章蓋印 

洽進修教務組 

分機：1812、

1815 

 

http://academic.nkuht.edu.tw/files/archive/1766_70e707e6.pdf
http://academic.nkuht.edu.tw/files/archive/1766_70e707e6.pdf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四)休學退

學與退費規

定 

一、欲辦理休、退學者，如於註冊日前完成申請手續則可免繳費，若至註
冊日後辦理者，則須完成註冊繳費程序後辦理退費。 
 
二、退費標準： 
1、依據「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辦理。 
 
2、休學退費規定：依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休學申請要點」辦理。 
（1）學生於註冊日(含)之前申請休學者，應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2）學生於註冊日之次日起至正式上課(開學)日之前一日申請休學者，退
還學費三分之二、雜費及其餘各費全額退還。  
（3）學生於正式上課(開學)日(含)之後，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休學
者，退還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三分之二。  

（4）學生於正式上課(開學)日(含)之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而未逾學期三分
之二申請休學者，退還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三分之一。  
（5）學生於正式上課(開學)日(含)之後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休學者，所繳
各費，均不予退還。 
上述各時段均依本校行事曆計算。 
 
3、退學退費規定：依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退學申請要點」辦理。 
（1）學生於註冊日(含)之前申請退學者，應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2）學生於註冊日之次日起至正式上課(開學)日之前一日申請退學者，退
還學費三分之二、雜費及其餘各費全額退還。  
（3）學生於正式上課(開學)日(含)之後，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退學
者，退還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三分之二。  

（4）學生於正式上課(開學)日(含)之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而未逾學期三分
之二申請退學者，退還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三分之一。  
（5）學生於正式上課(開學)日(含)之後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學者，所繳
各費，均不予退還。 
上述各時段均依本校行事曆計算。 

※產專班學生：註冊入學後，不得辦理保留學籍、休學與轉科。 

※學士後專班學生：註冊入學後，不得辦理保留學籍、休學與轉系或轉學。 

※休學退學問

題 

洽教務處進修

教務組 

分機：1813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五) 學術

倫理教育課

程 

1、自 107學年度(含)起入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請參閱本校法

規： 

(1)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研究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2)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2、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1)客服專線：(03)517-5751 

(2)電子信箱：ethics_service@nctu.edu.tw  

(3)網站：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問題 

洽臺灣學術倫

理教育資源中

心 

客服專線：

(03)517-5751 



肆、學務處：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一)服裝規

範 
1、全體同學於返校前完成服裝儀容整理，迎接新學期的開始。 

2、全體同學請依規定服裝穿著，髮色須為自然髮色，否則須回復處理，不

得染非自然髮色或剪燙奇異髮型，男生頭髮過長者請依規定修剪。 

※服裝規範問

題 

洽學務處生輔

組 

分機 1321~1324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二)請假 1 、 有 關 請 假 規 定 及 准 假 權 限 等 程 序 之 注 意 事 項 ， 請 至 網 頁

http://student.nkuht.edu.tw/downs/archive.php?class=101 參閱本

校「學生請假規則」及「學生請假作業流程」(本校全球資訊網站＼行

政單位＼學務處＼學務規章＼生活輔導組)。 

2、學生請假程序： 

(2-1)從校園網路「學生請假系統」上網登入請假資料。 

(2-2)列印紙本請假單（A4標準規格紙張）。 

3、親自持紙本假單依序准假權限： 

(3-1)三日內：經導師或科系所主任→生輔組組長或輔導教官簽核即可。 

(3-2)三日以上一週以內：經導師→科系所主任→生輔組組長或教官簽核

即可。(公假不論天數同此程序) 

(3-3)一週以上：經導師→科系所主任簽核→生輔組組長或輔導教官→學

務長簽核。 

4、除病假及陪產假外，其他假一律須於事前辦理，但因突發事件或特殊情

形，應於 10 日內補辦請假；遞上假單後，請至系統查看個人請假是否

「核可」，方為完成請假程序。 

5、註冊、考試之請假規定： 

(5-1)學生因故註冊請假，應依照「學生註冊及註冊請假實施要點」辦理。 

(5-2)考試請假依「學生考試請假補考辦理要點」規定按一般線上請假程

序辦理；並於請假單上加會任課老師及註冊課務組/進修教務組。 

6、勞作教育： 

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勞作教育而請假者，「請假單(勞作教育)」請直接送

體育與健康中心核可。 

7、請假所繳證明文件，如有虛構或偽造情事者，除缺課之節次以曠課論外，

並依學生獎懲辦法懲處。 

※請假問題 

洽學務處生輔

組 

分機 1325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三)兵役 一、107年 1月 1日起民國 86年次役男出境應經核准，持護照、身分證及 

  印章向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提出申請，辦公時間內隨到隨 

  辦；現就讀國內學校在學緩徵役男，也可直接向移民署各服務站臨櫃 

  申請，或以網路方式申請出境。 

二、新生、延修生及轉(復)學生辦理兵役緩徵與儘召申請及繳交資料 

  (1)學生資訊系統/兵役系統    

     http://webap6.nkuht.edu.tw/stdata/login.asp/ 

     依身份別選擇:新生,延修生,休退生,轉學生(請點選身分類別)，填報 

     資料、列印後簽名。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退伍令(已當兵者需檢附)。  

  (4)延修生請繳交選課繳費收據影本(證明延修事實) 

請於 108年 3月 8日前完成申請及備齊以上資料並送至生輔組。 

 

※兵役問題 

洽學務處生輔

組 

分機 1322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四)學雜費

減免 
一、申辦日期： 

配合 107-2 學期註冊繳費單製印及學生註冊日期，故自 108 年 1月 3 

日起至 108 年 2月 25日止(如申辦期程有變動，會在本校校園資訊網 

另行公告)，協助本校學生申辦各項學雜費減免作業，請申請學生將 

107-2學期各類學雜費減免法定申請文件，繳交至行政大樓 2 樓生活輔 

導組，未依據學校規定辦理者，恕難再受理，敬請把握規定時程，盡 

速完成辦理。 

＊師培課程、學士後烘焙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學生，不得辦理減免。 

＊研究所在職專班學生不得申請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減免。 

二、申辦對象：  

(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本校學生，且持有符合 108年度法定減免身分 

證明文件（效期至 108年 12月 31 日有效），才能辦理。 

(二)具備給卹期內軍公教遺族、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學生、原住 

民族籍、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法定身分者。 

三、申請方式： 

(一)凡符合減免申請條件，尚未完成 107-2學期就學優待(減免)申請者， 

請勿先行繳費，須待完成減免申請之後，再至銀行以現金繳納餘額。 

父母任公職者，必須檢附未領教育子女補助證明；欲辦理就學貸款者， 

必須事先完成申請減免手續，始得辦理就學貸款。 

※學雜費減免

問題 

洽學務處生輔

組 

分機：1324 

http://webap6.nkuht.edu.tw/stdata/login.asp/


(二)請登入本校在校生校務系統(網址：http://webap6.nkuht.edu.tw/  

student/)輸入學號及密碼登入系統後，請選表列功能：學務資訊系 

統-安定就學(下拉項目：學雜費減免申請)，填寫個人基本申請資料， 

填寫完成之後傳送與列印 107學年第 2學期學生就學優待(減免)申請 

書暨切結書，連同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記事不可省略），並 

依申請書應繳證明文件說明欄，檢附符合 108年度法定減免身分相關 

證明文件（效期至 108年 12月 31 日有效），自行檢核無誤後，學生 

與父母親(或法定監護人)簽章，於申請期限截止前，完成送交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辦理學雜費減免作業。如有父母離異、父或母一方過逝、 

父母失聯、父或母不詳…等特殊身份，則須於本校在校生校務系統- 

學務資訊系統-學雜費減免申請時，於線上申請表上特殊身份下拉式 

視窗選取，以免遭受退件。 

(三)政府各類獎助學金應擇一申請：凡依據各類學生就學減免辦法申請 

減免之學生，如同時符合其他政府提供之獎助學金申請資格者，僅能 

擇一申請，請勿重複申辦，以免觸法；如經教育部查調判定重複申辦， 

申請學生願負法律責任，並繳回已獲減免之補助款。 

(四)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補助，為配合 107-2學 

期學校註冊手續，申請學生須保證 106年度家庭所得總額未超過新台 

幣 220萬整，申請資料如經財稅中心查核結果判別為不合格，學生願 

負法律責任，並繳回已獲減免之補助款。 

(五)法定證明文件未備齊或已超過期限者，視同放棄權益。 

(六)符合法定低收入戶身份之學生，如另有申請 107-2學期本校學生宿 

舍住宿優惠補助者，須完成 30小時服務學習時數，才會扣除住宿費， 

並才能再繼續申請 108-1學期低收入戶免住宿費優惠，以及 108-1學 

期各類學雜費減免。 

(七)若因海外實習或個人特殊原因無法親自到校辦理者，請備齊相關法 

定證明文件資料、申請書暨切結書，以限時掛號信封（務必親自書寫 

完整收件資料和聯絡方式），郵寄至本校行政大樓 2樓學務處生活輔 

導組收，如經審查確認無誤，本組將專人代為服務換單，並請申請同 

學於郵寄後 1個禮拜，自行至本校在校生校務系統 

(http://webap6.nkuht.edu.tw/student/)查詢註冊繳費單金額是否 

減免完成，再列印註冊繳費單繳費，除申請書資格不符與缺少法定證 

明文件者，會另行以電話通知補件以外，其餘成功完成申請減免換單 

同學，不另行通知，一律請以線上查詢為主。 

(八)請申請同學確認於 107-2學期並無同時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之減 

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如有違者，願無條 

件將已獲得學校補助之學雜費減免補助款項繳回學校。 

(九)107-2學期各類就學優待(減免)申請者，如經教育部查調判定申請資 

格不符者，須無償將已獲減免(補助)金額，繳回本校。 

(十)依教育部弱勢助學措施計畫規定，學雜費減免不得重複申請補助，若 

下學期申請弱勢家庭子女補助經審核通過後，學校將依據弱勢補助資 

格和金額給予優先補助，學生不得再要求修訂變更申請減免項目。 

(十一)減免相關規定和程序請至本校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安定就學網查 

http://webap6.nkuht/


詢網址: 

http://student.nkuht.edu.tw/downs7/super_pages.php?ID=downs803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五)就學貸

款 
※請務必仔細閱讀下列各項說明，如有申貸金額錯誤或檢附證件不齊全

者，概不受理。雖經銀行對保後，未至本組文件者，視同未辦理貸款。 

※『高雄銀行就學貸款作業須知』條文有所修正（如：申貸條件、保證人

資格、申貸手續等等），為維護自身權益，對保前請詳閱貸款作業須知，

須知內容公佈於高雄銀行網站，請自行連結高雄銀行網站查詢，網址

http://www.bok.com.tw。 

1、申辦條件：學生提出申辦後，由本組統一造冊送財稅中心審核資格。 

(1)全戶所得不超過 114萬者，就學期間至畢業一年內利息由政府負擔。 

(2)全戶年所得介於 114-120萬者，上述期間內政府補助一半利息。 

(3)全戶年所得超過 120萬者，必須有兄弟姊妹就讀高中（職）以上學校，

並檢附兄弟姊妹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方可申辦。其貸款利

息由學生自行按月負擔。 

※凡學生已享有全部公費或已獲得政府主辦之其他無息助學貸款者，不得

申請貸款，但享有半公費或已請領教育補助費之學生，可貸款減除公費

或教育補助費後之差額。 

2、貸款流程及檢附之文件： 

收件期限:108 年 1月 15日至 2 月 26日止【將以下資料務必繳回行政大 

樓 2F 生活輔導組)】 

  (1)高雄銀行就學貸款撥款通知書第二聯(學校存執聯)。 

  (2)學生安定就學系統就學貸款申請資料表。 

  (3)註冊繳費通知單(有貸款的部分)。 

  (4)父母離婚、遺棄、其中一方死亡或其他特殊因素請另檢附三個月內戶籍 

謄本(記事不可省略)。 

※凡有申貸書籍費、住宿費(無住校內者)及生活費(另需檢附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戶證明正本)者，請繳交本人金融存摺影本一份，以利撥付申貸款。 

 

貸款流程及檢附之文件 

貸款

流程 
申辦作業 檢附證明及注意事項 

第一

關 

上本校學校網路

登錄就學貸款申

請 

【108 年 1月 15

日至 2月 26日以

前完成】 

1.請登入校務學生資訊系統/安定就學系統

/就學貸款申請→填表檢視→呈送→列

印。 

2.登錄網址： 

http ：

//webap6.nkuht.edu.tw/stdata/login.asp 

3.貸款項目：學費、雜費、宿舍費、電腦及

網路通訊使用費、書籍費（3,000 元）、

平安保險費、生活費(限中低收入戶家

庭、低收入戶家庭)及海外研修費（僅限

上學期，且需符合學海飛颺、學海惜珠或

※就學貸款問

題洽學務處生

輔組 

分機：1323 

http://student.nkuht.edu.tw/downs7/super_pages.php?ID=downs803
http://www.bok.com.tw/


修讀雙聯學位學制才可以申請），其餘金

額不在貸款範圍，金額錯誤者，恕不受

理。 

4.凡符合法定減免者，請先完成減免後餘額

才可辦理申貸。 

5.注意:校外參訪研習費及實習材料費不可

貸款。 

6.研究所因選課因素，請先依據公告期限完

成銀行對保及資料繳交，並請在開學一週

內到本組拿取已繳回的銀行撥款單學校

存執聯,至高雄銀行做就貸金額修訂後交

回生輔組，以避免延誤，喪失申貸資格。 

第二

關 

至高雄銀行網站

登錄就學貸款申

請 

1.對保前必須先行連結高雄銀行網站登錄

貸款相關資料，相關流程及注意事項詳閱

附件及高雄銀行網站說明。 

2.高雄銀行網址：http://www.bok.com.tw/ 

＊須申請學雜費減免者，請先完成申請及換

單後，再辦理就學貸款。 

第三

關 

對保地點： 

 全台各高雄銀

行分行皆可辦理

對保。 

【108 年 1 月 15

日至 2月 26日以

前完成】 

 

※若仍有疑問可

洽詢高雄銀行

前金分行聯絡

電話： 

07-2863358轉

11 

※第一次申請學生：應邀同法定代理人(兼

保證人)或保證人同行親自辦理。並檢附

下列文件：（未滿 20歲同學的保證人規定

為法定代理人） 

檢附文件： 

1.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含學生本人、

父母或監護人、配偶及保證人;如戶籍不

同者，需分別檢附。戶籍謄本之記事欄位

不可省略。 

2.印章(含學生、保證人)。 

3.身份證及其影本之正面、反面分別影印

(含學生、保證人)。 

4.上銀行系統自行列印之「就學貸款申請撥

款通知書」。 

5.註冊繳費通知單、影本、其他等相關證

件。 

※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以後申請： 

1.上銀行系統自行列印之「就學貸款申請撥

款通知書」。。 

2.本人印章。 

3.本人國民身份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 

4.註冊繳費通知單及影本。 

5.學生本人親自到銀行辦理對保即可。 

※申貸生活費者請需另檢附中低收入戶證

明、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第四

關 

申貸資料繳交： 

【108 年 1月 15

日至 2月 26日

以前完成】 

繳交地點： 

學校行政大樓 2F

生活輔導組辦理

★務必完成以上三關再進行第四關。 

繳交文件： 

1.繳交高雄銀行就學貸款撥款通知書第二

聯(學校存執聯)。 

2.學生安定就學系統就學貸款申請資料表。 

3.註冊繳費通知單(有貸款的部份)。 

※凡有申貸書籍費、住宿費(無住校內者)

http://www.bok.com.tw/


書面資料繳交。 

分機：1323 

及生活費(另需檢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證明正本)者，請繳交本人金融存摺影

本一份，以利撥付申貸款。 

4.父母離婚、遺棄、其中一方死亡或其他特

殊因素請另檢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記事不

可省略)。 

5.以上文件及系統登錄流程缺一不可，請自

行檢視後再繳交，以保障申貸完成。 

6.若因海外實習或個人特殊原因無法親自

到校辦理者，請備齊相關文件資料以限時

掛號方式，寄本校生活輔導組收即可辦

理。 

7.本校配合寒暑假彈性上班： 

 每週二至週三上班時間：8：00至 17：00。 

 每週週一、週四及週五彈性輪休。 

★☆ 以上須於依據本組校園公告辦理日期前完成 ★☆ 

3、偏遠及離島地區，為考慮對保人至高雄辦理對保交通不便，可在當地法

院辦理公證(保證授權書請洽高雄銀行索取）。若有疑問，可自行到高雄

銀行網站查詢或電洽高雄銀行前金分行 07-2863358轉 11或總機 9。 

4、如未符合申請貸款者，經本校通知後於一星期內繳交學雜費等各項費

用，逾期以未完成註冊論處。 

5、同學如需額外申貸校外住宿費請注意：日間部四技一、二技一、五專一

以及進修四技產專一規定住宿不需換單，住外縣市不方便至學校跑單申

請，可傳真或郵寄至生活輔導組，提供出納組辦理換單事宜，請同學事

後至系統列印註冊單，方可至銀行貸款。傳真電話:07-8053264 

※逾期繳交資料影響多數同學權益者，依規定進行懲處或一律概不受理，

特此說明。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六)分期繳

納學雜費 

 

一、申請日期：每學期開學一週內。 

二、申請程序：  

  1、學生應逕自學生事務處網頁下載申請表單，填妥經導師或系主任核 

       章，親送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完成初審受理作業。  

   2、經加會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總務處出納組、主計室審查會辦，陳校 

       長核可後，辦理相關分期繳納助學事宜。  

三、檢附文件：  

  1、就學貸款明細(無辦理請敘理由) 。 

  2、法定中低收入戶或清寒證明（必佐附）。 

  3、國稅局106年度全戶收入清單證明（必佐附）。  

  4、檢附註冊繳費單（必佐附）。 

  5、其他檢附申請補佐文件。  

四、分期方式：  

  繳納期數分三期，分期金額應依總繳額數一定比例分三期。第一期款   

  以當學期開學日之次月15日前，第二期、第三期款依月類推應於15日 

※分期繳納學

雜費 

洽學務處生輔

組 

分機：1322 



  完成繳納。  

五、繳納方式：  

  應依一定期日及金額，持陳核過的申請表逕至總務處出納組繳納。  

(六)分期項目：  

  分期繳納之費用之學費、雜費、校舍住宿費、教學食材費為限，其餘 

  各項費用仍須於註冊前繳納。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七)產專弱

勢助學金 

 

一、申請日期：約 5月中旬(依教育部來文為主) 

二、申請資格：具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讀本校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專班並學籍於修業年限內及家庭年所得（包括分離課稅所 

       得）未逾 70萬元之學生。 

三、檢附文件: 

   (1)申請表暨切結書(可至學務處/表單下載/生活輔導組/十、產學攜手 

   合作計畫弱勢學生助學金下載) 

   (2)三個月內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戶籍謄本(記事不可省略) 

   (3)個人存摺影本 

※學籍變動(含轉、休、退學遭開除學籍或退出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等其

他情形)等未完成學期學業者，不予核發。   

※產專弱勢助

學問題 

洽學務處生輔

組 

分機：1322 

 

 

 

 

 

 

 

 

 

 

 

 

 

 

 

 

 

 

 

 

 

 

 

 



伍、軍訓室：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免修軍訓、

兵役折抵、

賃居 

軍訓室(分機 1320、1326、1327) 

一、免修軍訓相關規定：(分機 1327) 

(一)五專五年級與四技一年級(含進修學院)學生具下列身分之一者，得

免修全部軍訓課程： 

      1.現任國軍士官以上，經權責單位核准就讀或在職進修。 

  2.服常備兵、補充兵、國民兵、替代役期退伍持有退伍(役)證明或 

因故停役，持有停役證明。 

      3.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 

      4.年齡屆滿 36歲。 

      5.外國學生。 

      6.持有居留證之僑生及港澳生，未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並持有相 

關證明文件者。 

  (二)五專一年級學生具下列身分之一者，得免修軍訓術科課程： 

      1.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 

      2.患有特殊疾病，持有醫院證明不宜參加劇烈運動。 

      3.年齡屆滿 36歲。 

  (三)申請免修在校全部軍訓課程或軍訓術科課程者，應在入學後兩週內 

檢具證明文件，洽軍訓室辦理，由校長核定，並分別列冊統計，以 

備查考。 

  (四)大專校院轉學生，已修畢各該學期軍訓課程成績及格者，准予抵免。 

自軍事學校轉入者，其轉入年級以前各學期之軍訓成績，得以軍事 

學校各該學期之軍事訓練及格成績抵免。 

二、為配合申請作業時效，同學應於開學兩週內繳交申請證明文件： 

  (一)四技同學申請免修全部軍訓課程者，繳交前開證件影本 (女同學比 

照辦理 )。 

  (二)大專院校轉學生(軍事學校)，已修畢各該學期軍訓課程成績合格 

者，准予抵免，請向原校申請在校成績正本。 

  (三)辦理同學請填寫申請單(網路下載)，並填寫基本資料：系科別、序 

號、姓名、手機號碼，交至軍訓室教育承辦教官即可。 

  (四)相關軍訓法規摘錄：請參閱軍訓室網頁(本校全球資訊網→行政單位 

→軍訓室網址─http://military.nkuht.edu.tw/main.php)。 

三、本校持居留證之僑生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全民國防教育軍訓課 

得以免修申請說明如下： 

  (一)因應本校具雙重國籍僑生日益增多，考量學生語文狀況及 74年次以 

後出生之役齡男性僑生，在臺連續居住滿一年或以曾有二年，每年 

累積居住逾 183日為準依法辦理徵兵處理，若無修習全民國防教育 

軍訓課程將無法折抵役期及參加預官考選。 

  (二)為兼顧前述實際問題與權利義務，104-1學期教務會議決議，前揭 

僑生全民國防教育軍訓課程得以專案簽奉准予免修。 

四、賃居安全宣導：(分機 1327) 

(一)請優先參考運用：本校全球資訊網/行政單位/軍訓室/賃居服務/租 

屋資訊，其中登錄租賃處所均經安全訪視與其他租賃處所相對安全 

性高、糾紛發生率較低且較易於協助調處，網址： 

http://military.nkuht.edu.tw/rent/archive.php?class=105 

※免修軍訓、兵

役折抵問題 

洽軍訓室 

分機 1327 

 

※賃居問題 

洽軍訓室 

分機 1326 

http://military.nkuht.edu.tw/rent/archive.php?class=105


(二)請使用本校印製「房屋租賃契約書」或於四大超商購買內政部版本 

租賃契約書簽約，一式二份各自留存保管。 

  (三)看屋時請確認下列事宜： 

      1.房屋安全狀況良好、環境單純、消防器材完備（滅火器、火警警 

報器、照明設備、緊急照明燈）。 

      2.提醒學生或家長簽約前要確認，出租人是所房屋所有權人。 

      3.瓦斯熱水器裝設通風良好位置。 

      4.採光、通風良好、逃生通道暢通。 

  (四)一氧化碳防制防範措施宣導： 

1.瓦斯熱水器應裝在室外通風良好的地方，如果通風不良、陽台被 

封閉或裝置於室內應使用具強制排氣的室內機型。 

2.於室內使用瓦斯、木材或木炭等燃料煮食或使用蠟燭、薰香精油 

時應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3.在密閉車庫或空氣不流通之地下室，不可長時間發動車輛。 

4.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之處置：開窗、將中毒者移到通風處、保持呼 

吸順暢、若無呼吸實施 CPR、打 119報警送醫。 

(五)於賃居處所發現任何可疑情形，請撥打 110報警或通報軍訓室協助

處理，以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 

 

 

陸、語文中心： 

辦理事項 說             明 
洽辦單位 

及分機 

英文畢業門

檻 

1、四技生(除餐飲管理系外) 需於大四第二學期期中考前，將通過之英檢

成績上網登錄(http://register.nkuht.edu.tw:1111)，列印出申請表後連

同英檢成績單正本及影本，先送至系上審核後，再送至語文中心建檔存查。 

2、英文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規定，請至語文中心網頁下載「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四技學生英文能力檢定實施要點」，通過標準由各系自行訂定。 

※英文畢業門

檻問題 

洽語文中心 

分機 1904、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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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進修部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須知 

【碩士在職專班、四技、二技、學士後專班 在校生】 
 
※選課作業相關訊息： 
 

(一)第一階段：線上預選(非先搶先贏) 

1.預計於 108年 2月 14日（星期四）09:00～2月 20日（星期三）23:59 截止。 
2.預選課程: 本班選修課程、本系課程、通識興趣選修課程、跨系課程（不含跨選日間部課程）。 
3.在校生須先於 107年 12月 17日 8:00～108年 1 月 11日 23:59 完成 107-1學期教學評量，  
始可優先進行第一階段上網選課，逾期未填寫完成教學評量者，不再開放填寫。 

4.各班必修課程由教務處輸入(但不包含通識興趣分組課程)。 
5.進四技一年級(不含產專班)之通識人文、通識社會、通識體育課程，請至進四技通識班(7002)
依排定時間任選一門。進四技四年級之通識領域課程，請至進四技通識畢業班(7005)依排定
時間任選一門。進二技一年級之通識休閒運動課程，請至進二技通識班(8002)依排定時間任
選一門。 

6.第一階段線上預選課程，採網路選課方式，任何可上網之地點均可選課，可使用瀏覽器含          
IE9 以上、Chrome、FireFox、Safari 之電腦、手機…等多元方式選課。 

7.若同學選擇的課程超過選課人數上限，選課結束後系統會進行抽籤，同學可於預選開放查          
詢時間登入選課系統查詢抽籤結果。若未抽到的課程，請同學於開學後第二階段加退選開放
期間，儘速至選課系統點選尚有名額的其他課程。 

        8.第一階段預選結果開放查詢時間：108 年 2月 22日 12:00 起。 
 

(二)第二階段：加退選階段(先搶先贏)（含跨選日間部課程） 

1.時間：108年 2月 26 日（星期二）09:00～3月 7 日（星期四）21:00 截止(不分學制)。 
        (跨選日間部課程選課時間至 16:00 截止) 

    2.期末未完成「教學評量」同學線上加（退）選辦理時間：  
      108年 2 月 26日（星期二）09:00～3月 7 日（星期四）21:00截止(不分學制)。 
      (跨選日間部課程選課時間至 16:00截止) 
    3.網路加退選課程(選課人數尚未額滿及未設特殊選課對象之課程)：本班選修課程、本系課

程、通識興趣選修課程、跨系課程、跨部課程。 
       4.加退選階段選課，選課人數尚未額滿之課程，可以直接線上加選；若欲加選人數額滿之課程，

請填寫紙本「選課申請表」，並經授課老師簽名同意、審查單位核章後，至教務處進修教務組
辦理人工加選事宜。 

5.延修生、課程人數額滿須加簽、通識語文課程重補修者，請填寫「選課申請表」，並至教務
處進修教務組辦理人工選課事宜。延修生選課後須至本校出納組繳交相關費用。 

6.因故無法修習必修課程者，請填寫「學生選課報告單」，並至教務處進修教務組辦理人工選
課事宜。 

    7.跨系課程選上後即傳送至同學選課清單，請務必設定跨系原因(以利畢業學分審查)並由系主
任審核是否承認為畢業學分，未審核者請向所屬系所洽詢。 

    8.選課完成後，請於加退選結束前再次登入系統，確認自己的選課內容是否正確，若有誤請於
加退選截止期限前盡快更改。加退選截止期限即選課截止時限，超過選課時間除特殊不可抗
力之因素，不再開放加退選課。 

     9.其他注意事項： 
(1)碩士在職專班(第 2 學年)、進四技、進二技、學士後專班同學每學期修習學分數至多 32

學分；碩士在職專班(第 1學年)同學每學期修習學分數至多 24 學分。 
       (2)課程科目名稱相同者，只承認一次學分數。 
       (3)須繳交材料費之實作課程，逾期未繳交者，由系上統一造冊後，送教務處以棄選課程方 
          式處理。凡屬棄選課程，已繳交之課程學時費將不予退費。 
       (4)畢業班學生修讀低年級所開課程者，上課時數與上課班級相同，學期考試不得提前。 

          (5)跨選日間部課程，每學期只限3門課且不超過10學分；碩士在職專班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
分數之三分之ㄧ為原則。 

 (6)課程開班最低人數：在職碩士班為3人，大學部為12人，特殊專班為12人。若未達最低開
班人數者，除特殊情形，將不予開班。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進修部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須知 

【碩士在職專班、四技、二技、學士後專班 在校生】 
 
 

(三)校際選課（至他校選課） 

1.進修部同學欲申請至他校選課者，以重（補）修為原則。 
        2.請自行上網查詢該校是否有開課、上課時間、課程學分數及辦理選課時限等。 
        3.校際選課辦理方式請參閱「(至外校)校際選課流程簡易說明」(下載路徑：學校首頁→行政 
          單位→教務處→教務資訊→進修教務組)。 

    4.申請流程約需 3-5個工作天，請同學務必把握時限，以免延誤。 
 

(四)學分學雜費計算方式：本校進修部同學學雜費以授課時數收費，其後如有多修、擋修或退選
者，選課結束後教務處進修教務組會計算同學上課時數，再通知同學有無需補繳學雜費或辦理
退費。 

    1.在職專班研究所每小時學時費 4,200元，另加雜費 12,000元。 
    2.大學部學雜費 
      (1)繳費單預收 32小時(部分班級除外)，每一小時學費 648元、雜費 252元，合計 900元。   
      (2)校外實習班：8,496 元(學費 648元×10 學時分+雜費為 252元×10學時分×4/5)。 
    3.產學四技專班學雜費校外實習班：8,496元(部分班級除外)。 
    4.申請學雜費減免同學請注意，其所選課程(重補修、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師培)、延修

等)是否符合減免條件，依各項減免身分各有不同，詳情請至本校學務處網站之學務規章查詢
下載 http://student.nkuht.edu.tw/downs/archive.php?class=101。 

 

(五)選課單確認 

1.108年 3 月 14日（星期四）前由班代收齊後繳回教務處進修教務組。 
2.確認方式：選課結束後，請同學「自行上網列印」選課清單，詳細核對並簽名，由班代收齊
繳回教務處進修教務組。同學若發現選課清單異常，請於 3 月 14 日前至教務處進修教務組
反應，經審核確認屬系統異常等特殊不可抗力之因素，本組即進行系統修正。(如不繳交將
以系統內所載資料為準) 

3.簽名前請仔細確認選課清單內容，如簽名後發現選課錯誤時，由同學自行負責。 
     
    (六)選課如有問題請洽教務處進修教務組 07-8060505 轉 1814、1815。 
        1.一般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 01:00～晚上 10:00 
        2.寒假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下午 5:00。（請盡量於週二至週三洽公，週一 

          、週四及週五採輪班制）。 
        【備註】寒假 1月 14 日~2月 23日 
 

※選課時間如有異動請依校園資訊網公告為主！※ 
 

 

http://academic.nkuht.edu.tw/files/archive/2067_b921402d.pdf
http://student.nkuht.edu.tw/downs/archive.php?class=101

